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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城市财政局文件

晋市财购〔2025〕9 号

晋城市财政局关于提高信息公开质量
提升政府采购透明度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，市直各单位：

根据《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办法》、《山西省财政厅关于

提高信息公开质量提升政府采购透明度的通知》和《山西省财政

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政府采购全流程电子化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

和采购效率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等相关规定，现将我市提升信息公

开的质量，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，加强政府采购全流程电子化管

理，持续优化政府采购竞争环境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，请遵照执行：

一、政府采购信息公开透明度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

1.政府采购项目信息公开，主要考察采购项目信息公开的及

时性、完整性、规范性。存在的主要问题有：竞争性磋商项目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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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采购公告时将公告正文的“公告期限”错误填写为 3 个工作日；

不满足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要求；部分单位未在合同签订

后 2 个工作日予以公示；采购文件未随成交结果一并公示。

2.监管处罚信息公开，主要考察监管部门是否按照信息公开

的要求公示监管处罚信息。存在的主要问题有：处罚信息公示内

容中缺少项目的名称、采购日期、当事人的名称及地址；对集中

采购机构考核结果未在考核完成后 5 个工作日内公开。

3.采购意向公开，主要考察预算单位是否按照意向公开的要

求合规公示采购意向。存在的主要问题是：采购意向公开内容不

完整，缺少预计采购时间以及采购需求概况。

4.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预留份额及执行情况公示，主要考察主

管预算单位是否按照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

库〔2020〕46 号）第十八条要求，对本级以及所属单位中小企

业预留采购项目执行情况进行公示，以及公示的执行情况是否符

合预留份额的要求。存在的主要问题是：部分单位未按政策要求

预留 30%份额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或预留小微企业的份额不足

60%，公示内容缺少项目名称或预留选项。

二、工作安排

1.落实公开主体责任。各类信息公开主体应按照信息公开的

要求制定本单位政府采购信息公开的具体细则措施，切实落实信

息公开的主体责任。各单位制定的细则措施应包含信息公开清

单，明确信息公开的内容、渠道、责任区分以及确保相关内容得

到落实的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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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加强业务培训教育。财政部门应将信息公开纳入日常培训

内容，提高预算单位对信息公开工作的认识，指导其依法合规做

好信息公开工作。各预算单位应加强单位内部培训，指定专人全

面负责本单位的信息公开工作，及时检查本单位信息公开制度落

实情况，确保信息公开的各项政策制度得到落实。

3.对照标准查缺补漏。根据省财政厅信息公开工作的要求和

我省政府采购信息公开指导标准，各主管预算单位对照标准及时

督促检点本级和所属单位抓好落实，对公开的内容以及其准确

性、及时性、合法性进行自查自纠。每年 3 月底前，市直各单位

及各县财政局要将上年度信息公开工作自查情况报市财政局，重

点汇报存在的问题以及需要财政部门配合整改的内容。

4.加大监督管理力度。市县两级政府采购监管机构要加强对

政府采购全流程电子化、政府采购透明度和采购效率的监管，建

立健全监督检查机制，完善监督检查方式和手段；落实信用体系

建设要求，共同推进政府采购市场诚信体系建设；采购项目、监

督处罚、典型案例等信息全面公开，促进政府采购规范化和法治

化进程；通过提升政府采购交易效率、政府采购合同签订效率，

加快政府采购资金支付，全面提高政府采购质效。

晋城市财政局

2025 年 9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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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晋城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5 年 9月 15 日印发


